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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北化大校学发〔2017〕11 号 

 
 

 

 

 

关于印发《北京化工大学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及有关部、处： 

为了切实解决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

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学校对 2005 年 12 月发布的《北京化工

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进行了修订，经 2017 年 3 月 9

日第 5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北京化工大学         

2017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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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切实解决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使

他们能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

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我校实行以勤工助学为主导，助学贷款为主要形式，

“奖、贷、助、勤、减、补”等多元化的资助政策。助学贷款和勤

工助学将作为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主渠道。对于特别困难的学

生，在已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基础上，学校视情况给予校内无息贷

款、困难补助和勤工助学等方式的资助。 

第三条  学校成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全校学生的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生资助办公室，具体

负责全校学生的资助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学生包括国家计划内全日制在校正式

注册并参加正常学习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第二章  资格审核 

第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或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统称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学校

资助对象： 

1.家庭收入低或无固定经济收入，学生本人在校的基本学习、



—3—   

生活得不到经济保障，每月可获得的全部生活费用在当年北京市城

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的确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家庭收入低或无固定经济收入，学生本人在校的基本学习、

生活得不到经济保障，每月可获得的全部生活费用在当年北京市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的确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第六条  学校通过以下程序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供家庭所在地乡、镇及以上民政部

门加盖公章的《北京化工大学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 

2.各学院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家庭状况、消费水平和日常表

现进行民主评议； 

3.各学院认定工作组对初审结果进行审核后，上报至学生资助

办公室。 

第七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每学年进行一次，在校生认定

于每年 7 月底完成，新生认定于开学后两周内完成，12 月份进行新

生补充认定。 

第三章  资助办法 

第八条  学校建立以奖学金、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和校内

无息贷款）、助学金、勤工助学、各类困难补助及学费减免为主体

的多元化资助体系，简称“奖、贷、助、勤、减、补”体系。经学

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资助： 

（一）绿色通道  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实行“绿色通道”，

即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先入学报到，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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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学生完成注册手续，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原因

而失学。经“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注册的新生可以申请缓交学费。 

（二）奖学金  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社会

资助奖学金和人民奖学金，其中国家励志奖学金是针对家庭经济困

难、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科二年级以上学生（含二年级）而设立的

奖学金，鼓励其争优创先、奋发向上，刻苦学习、自强不息。具体

工作开展依据《北京化工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执行。 

（三）助学贷款  助学贷款包括国家助学贷款和校内无息贷

款。国家助学贷款是国家财政给予贴息，由国家指定的经办银行承

办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大学生信用贷款；校内无息贷款是由

学校出资用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生活困难问题的贷款。具体

工作开展依据《北京化工大学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实施细则》和《北

京化工大学校内无息贷款实施办法》执行。 

（四）助学金  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社会助学金。国家助

学金是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为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中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供的专项助学金，具体工作开展依据《北京化工大学国

家助学金实施细则》执行；社会助学金是由社会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个人捐资设立的针对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助学金，具体

工作开展依据《北京化工大学社会助学金实施细则》执行。 

（五）勤工助学  学校建立勤工助学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鼓

励学有余力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自己的劳动取

得一定报酬。具体工作开展依据《北京化工大学勤工助学活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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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执行。 

（六）困难补助  由国家或学校提供的困难补助包括专项困难

补助和临时困难补助两部分。专项困难补助是由国家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提供的专项资助，以保证这些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临时困难

补助是由学校提供的，针对学生突然出现的、影响正常学习的临时

性困难酌情给予的资助。具体工作开展依据《北京化工大学学生困

难补助实施细则》执行。 

（七）学费减免  学费减免是针对孤儿、烈士子女、优抚家庭

子女等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实施的减免学费的资助措施。 

1.学费减免对象 

    （1）学生本人为烈士子女或优抚家庭子女； 

（2）学生本人为孤儿，无人承担上学费用； 

（3）其它按国家政策规定必须予以减免学费的情况。 

2.学费减免条件 

（1）学习态度端正，统计学年无不及格记录； 

（2）积极参加勤工助学、公益活动，表现突出；  

（3）经学校审核，本人和其家庭确实无法筹集学费（需要提

供证明）。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学校将取消其受资助资格，

并追回全部资助款： 

1.受助学生不能如实提供本人经济状况，经学校核实对本人经

济情况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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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助学生生活不节俭，平时有抽烟、酗酒和不适当消费行为； 

3.受助学生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受到警告以上处分； 

4.受助学生拒绝参加勤工助学活动或在勤工助学活动中表现

不好； 

5.受助学生一学期两门以上功课不及格。 

第十条  获得资助的学生当经济状况出现好转，超过学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时，应主动向学校提出停止补助申请。如隐

瞒实情，一经查实，将按第九条处理。  

第十一条  学生休学期间，停止享受各种资助。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北京化工大学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北化大校学发﹝2005﹞22 号）同时废止。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 年 3 月 31 日印发   


